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或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各等级公路)；

并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业绩满足投标人须知附录 3资格审查条件

（业绩最低要求），并在财务、信誉、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 

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

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

存在单位负责人1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2、管理关系3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

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

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5 投标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

息登记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11 月 13日至 2024年 11 月 19日，每

日上午 09时 30分至 11时 30分，下午 14时 00分至 16时 00分（北京时间，下

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系统，选择对应招

标项目进行投标登记，并将以下资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合并成一个 PDF文档发

送至招标代理电子邮箱（szewec_gz@126.com）：①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②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③《投标登记申请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

南”→“资料下载”→“建设工程”栏目自行下载）、④招标文件支付截图。投

标人网上投标登记并发送邮件后及时联系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确认。同时满足上述

要求后，招标代理将以邮件回复并及时将招标文件发送给投标人。 

 
1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
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 
3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